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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兴宁市管服中心生态环境服务保障等经费 

市级项目主管部门：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

填报人姓名：谢丽萍 

联系电话：0753-3360916 

填报日期：2023 年 6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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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 

根据关于印发《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及所

属事业单位经费保障方案》（梅市环改字[2021]1 号）的通知及梅

州市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2 年市直部门预算的通知（梅市财预

〔2022〕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核定 2022 年度梅州市兴宁生态环境

管理服务中心“兴宁市管服中心生态环境服务保障等经费”专项资

金 64.33 万元。 

项目总体绩效目标：保障了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

展。 

二、自评情况 

（一）自评分数 

2022 年梅州市兴宁生态环境管理服务中心项目自评 100 分，

该项目目前资金支出率 100%。 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

 2022 年兴宁市管服中心生态环境服务保障等经费，该项目

下达资金 64.33 万元，截至 2022 年底已支出 64.33 万元，支出率

是 100%。该项目实施单位为梅州市兴宁生态环境管理服务中心，

实施内容为维修（护）费、差旅费、办公费用、劳务费、培训费、

网格化管理费和生态环境相关宣传费用等，项目的实施保障了我

市顺利完成梅州市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，为生态环境服务提供可

靠的保障，保障了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。 

（三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

1.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，在资金预算、资金使用、资金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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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、申报和审查、监督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修改和完善。 

2.加强监督和绩效评价，确保项目资金取得实效。 

3.绩效目标不够细致、贴切，不利于后续的评估。 

三、改进意见 

下一步我单位将继续按照关于专项资金项目管理相关要求

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。一是加强项目前期工作谋划，保

障项目落地。强化政策把握，提前系统谋划，积极培育和储备一

批既能推动解决辖区突出环境问题又符合环保专项资金支持范

围的项目。二是加强项目进度管理，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

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督促项目尽快实施建成，确保项目实

施工作正常运行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，尽早发挥社会效益、环境

效益、经济效益。三是提升项目管理水平，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

理的要求，加强对项目的动态监管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管理的水

平和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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